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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国家税

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： 

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12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现

就企业享受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补充

通知如下： 

     一、企业投资经营符合《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

目录》规定条件和标准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，采用一次核准、分

批次（如码头、泊位、航站楼、跑道、路段、发电机组等）建设

的，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，可按每一批次为单位计算所得，并

享受企业所得税“三免三减半”优惠： 

     （一）不同批次在空间上相互独立； 

     （二）每一批次自身具备取得收入的功能； 

     （三）以每一批次为单位进行会计核算，单独计算所得，并

合理分摊期间费用。 

     二、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“三免三减半”优惠的其

他问题，继续按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公共基础设施项

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8〕46 号）、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753


